徐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徐庄镇镇级消防站建设工程项目地块

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报告公示

公示时间：5个工作日

公示时间：2021年12月11日

一、项目概况

（1）项目基本情况

徐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徐庄镇镇级消防站建设工程项目地块（以下简称“调查地块”）位于徐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徐庄镇紫房路西侧，占地面积3224.74m2（约4.84亩）。调查地块2021年之前为徐庄村居民住宅区，根据徐州经济技术开发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供的《徐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徐庄镇镇级消防站建设工程项目地块选址意见书》可知，调查地块后期规划为消防用地（U31），属于《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36600-2018）中规定的第二类用地。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第五十九条，“用途变更为住宅、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的，变更前应当按照规定进行土壤污染状况调查”。
2021年9月，受徐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徐庄镇人民政府的委托，江苏徐海环境监测有限公司根据土壤状况调查相关法律法规、技术导则和指南等要求对调查地块进行资料收集、现场踏勘、人员访谈等第一阶段调查工作，对地块信息进行了整理和分析，且于2021年10月11日进行地块内土壤表层样品的PID和XRF快速检测工作，在此基础上编制完成了《徐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徐庄镇镇级消防站建设工程项目地块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报告》。根据《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技术导则》（HJ25.1-2019）的规定，现公示调查报告相关内容，征求广大公众的意见。

（2）调查结论

本次调查按照20m×20m网格布点法共布设8个点位，对土壤表层样品进行现场PID和XRF快速检测；并在调查地块外部区域的四个垂直向上处，每个方向上等间距布设3个采样点，共布设12个对照点，土壤快速检测点深度均为0~0.2m，PID无明显响应，XRF快速检测数据平稳，无异常。

综上，通过调查地块的历史资料收集、现场踏勘及人员访谈等工作可初步确定，调查地块内无明确的污染源，受周边环境影响较小，调查地块内土壤无污染痕迹，现场快速检测结果未出现异常，环境状况可以接受，调查活动可以结束，可用于后续消防用地建设。

（3）建议

①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第三十三条，地块在后续利用过程中应加强对土壤资源的保护和合理利用。开发建设过程中剥离的表土，应当单独收集和存放，符合条件的应当优先用于土地复垦、土壤改良、造地和绿化等。

②加强调查地块现状管理，防止外来土壤、外部建筑垃圾等污染源倾倒到调查地块内。

③在下一步开发或建筑施工期间应保护地块不被外界人为环境污染，后续地块开发利用过程中应制定详实可行的工程实施方案，并严格按照实施方案及各项规章制度文明施工，杜绝因为后续开发利用对地块土壤和地下水造成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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